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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四川西部资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徐喆、张洁律师出

席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22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四川西部

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

件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章程》、相关公告以及议案等，并得到

公司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陈述均符

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有关议

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

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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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

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22 年 2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 

2022 年 2 月 12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上述

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会议召集人、投票方式、会议

召开时间、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

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备查文件等。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下午 15:00 在北京

市东城区金宝街 97 号丽亭酒店 15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就《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审议并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京银所证字 2022[0228001]号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 19 号亮马桥外交办公大楼 D1座 802A 
802A，Building D1 Liangmaqiao Diplomatic Office Building Dongfangdonglu NO.19 Chaoyang Disrict Beijing. 100016 

TEL: 010-68357550     E-mail: jingyin@genlandlaw.com  

Http://www.genlandlaw.com 

第 3 页 共 9 页 

2022 年 2 月 2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股权登记日：202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二）。 

2022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15:0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依《股东大会通知》所述，在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97 号丽亭酒店 15 楼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公司刘新盘先生主持。会议就《股东大会通知》中

所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股

东大会通知》所披露的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查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37,226,0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7324%】。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股东名册，对出席会议的公司法人股东的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

人授权证明及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等进

行了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东名册的股东。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在网络投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4,07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156%】。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验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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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4,078,3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1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6%】；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4,074,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156%】。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查验：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均具备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

格。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2022 年 2 月 17 日，单独或合计持有 20.73%股份的股东北京美通联

合贸易有限公司，向公司提出临时提案《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即公司董事会。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2 年 2 月 19 日，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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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本次

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主体、时间、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 

经查验： 

2022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2022 年 2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上述两项公告中载明的议案有：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选举张建明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 选举史旭斌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 选举吴俊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 选举于腾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 选举毕研科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杨曦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关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

加临时提案的公告》载明的议案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议案以及对未列

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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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采取了记名现场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

式。现场就议案内容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

行了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网络投票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截止后，获得了表决结果并予以公布。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其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

议。 

（二）表决结果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603,9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8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9242%】。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选举张建明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546,6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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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4,6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59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2.2 选举史旭斌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546,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4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4,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521%】。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2.3 选举吴俊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536,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4,3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068%】。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3、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1 选举于腾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534,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3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8%】。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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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举毕研科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534,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3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8%】。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4、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杨曦先生出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7,536,3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4,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7068%】。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已】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律师见证书壹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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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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